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31號

原      告  嚴仁甫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新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坤正  

訴訟代理人  王東山律師

複代理人    許富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加班費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

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0年7月1日起受雇於被

告。新北市政府於109年7月間籌備設至新北市智慧道路管理

中心(系爭管理中心)，原告受被告指派於111年7月起以隔週

輪值方式派駐該管理中心，執行天然氣分組派駐人員之工

作。按被告工作規則第40條之規定，及系爭管理中心管線分

組人員作業要點第6條之規定，原告自111年7月18日起至112

年8月18日止，每個工作天延長工時2小時計，依其當時之月

薪新台幣(下同)5萬6400元，換算時薪為235元，故請求加班

費9萬762元，爰依勞動法令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

告應給付原告9萬762元及自112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一)按兩造間工作規則第40條及工作契約第2、3條之規定可知，

原告參加駐點人員認證受訓時，系爭中心及提供駐點人員每

日時段作業及注意事項予原告，其中即已清楚記載工作時間

為上午8點至下午5點，以及12點至13點30分為中午休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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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換言之，原告知悉工作時間，被告亦全額給付交通津貼

1500元。又依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112年9月11日函，除提

供原告親自簽名、從111年7月至112年3月間之出勤紀錄外，

更於該函說明，有關原告主張每日工作9小時以上，中午未

能休息部分，與實際不符等，且在原告派駐系爭管理中心期

間，被告未曾聽聞其反應中午無法休息。是以，原告所述每

日工時9小時，並非事實。況且原告就其加班之事實，業已

逐月填載加班統計表，如由該統計表觀之，除112年8月未聲

請加班外，其於申請加班之時數，被告業已給付完畢。是

以，原告主張每日延長工時達1.75小時，加班時數應以2小

時計算云云，顯屬無據。

(二)次查，原告主張因施工作業而有37次延遲下班計58小時云

云，原告此部分請求係整理之記錄，與勞動調解聲請書狀所

附之派駐出勤統計表之時數相互重疊，應屬重複請求，難認

有據。又原告之原證2統計表之表格內，本就有延長工作二

個小時內、延長工作二個小時以上等欄位可供原告填載，故

原告在自行填載後卻又向被告主張有短少給付加班費，實令

人費解。原告之工時並未超過8小時，被告並無給付加班費

之義務，為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所明定。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4年6月17日筆錄，本院卷第271至2

73頁）：

(一)原告於100年7月11日起受雇於被告，有被證3之契約可按。

(二)原告於111年7月18日受被告指派前往新北市智慧道路中心工

作(以下簡稱道管中心)，於111年7月18日起至112年8月18日

止，以隔週輪值方式工作，工作日數138天。

(三)被告公司一般員工上班時間為上午8 時45分起至中午12時，

下午1 時至下午5 時，輪班人員交接時間為每日8 時、16

時、24小時，有被告提出被證1 之工作規則第40條規定可按

（以下簡稱被證1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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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管中心之上班時間為上午8 時至12時，12時至13時30分為

中午休息時間，下午上班時間為下午1 時30分至5 時，有被

告提出聲證1 之道管中心管線分組人員作業要點全文第6 點

（以下簡稱聲證1 要點）、被證3 之之新北市道管中心- 駐

點人員每日時段作業及注意事項規定注意事項可按（以下簡

稱被證3 事項）

(五)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調解不成立，有原告提出新北市

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27-28頁）。

四、本件爭點是：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是

否有理由?

　　原告主張依據道路中心聲證1要點第3條之規定，原告需配合

即時施工狀況協調討論之原因，再依據被證1規則，被告公

司每日僅需上班7小時15分鐘，且因原告中午無法休息，每

日共加班1.75小時，以2小時計算，被告應給付加班費8萬62

64元。至於超過5時下班，共有38小時如聲證3之附表，被告

應給付加班費4498元，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

查:

(一)被告公司一般員工上班時間為上午8時45分起至中午12時，

下午1時至下午5時，輪班人員交接時間為每日8時、16時、2

4小時，有被告提出被證1規則可按，合計上班時間為7小時1

5分鐘，道管中心之上班時間為上午8時至12時，12時至12時

30分為中午休息時間，下午上班時間為下午1時30分至5時，

有被告提出聲證1之要點、被證3事項可按，道管中心上班時

間為7小時30分鐘，二者僅差距15分鐘，然原告已同意調職

至道管中心，並按月向被告請領交通津貼1500元、道管中心

津貼1500元，合計共3000元，足見，原告已同意變更工時及

薪資之勞動條件，自不得據此再請求加班費。

(二)原告主張中午之工地上在連線中，員工僅能坐在道管中心吃

便當，故中午休息時間1.5小時不能休息云云，並提出原證3

line、原證4之 照片為證，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並

無中午不能休息之事實，有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1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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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67頁），且依據原證3之line及

原證4之照片無從證明原告仍在工作或待命中，從而，原告

主張中午不能休息云云，顯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有利於

原告之認定。 

(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

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

32條第4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

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

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

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

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

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第5項

定有明文。故計算加班費係以計算至分鐘為止，並區分超過

2小時及未超過2小時計算加班費，故原告逕以小時計算加班

費，顯有誤會。

(四)原告於道管中心工作時間，已依據實際加班時數聲請加班，

被告已全數給付完畢，有被告提出被證5之加班統計表可按

（見本院卷第209-222頁）。況被告依據原告實際支出勤紀

錄計算，已多支付如本院卷第333-335頁加班時數之加班

費，原告卻未將被告已溢付之加班費逐一扣除後，逕提起本

訴，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自無理由。

(五)勞基法所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如下：一、每日工作時

間超過八小時或每週工作總時數超過四十小時之部分，勞基

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於道管中心上班

時間為7小時30分鐘，並未逾越8小時，原告已其上班時間已

超過被證1工作規則所約定之7小時15分鐘之工時，再請求被

告給付加班費，於法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原告9萬76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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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112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王卓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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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31號
原      告  嚴仁甫  


被      告  新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坤正  
訴訟代理人  王東山律師
複代理人    許富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加班費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0年7月1日起受雇於被告。新北市政府於109年7月間籌備設至新北市智慧道路管理中心(系爭管理中心)，原告受被告指派於111年7月起以隔週輪值方式派駐該管理中心，執行天然氣分組派駐人員之工作。按被告工作規則第40條之規定，及系爭管理中心管線分組人員作業要點第6條之規定，原告自111年7月18日起至112年8月18日止，每個工作天延長工時2小時計，依其當時之月薪新台幣(下同)5萬6400元，換算時薪為235元，故請求加班費9萬762元，爰依勞動法令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萬762元及自112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一)按兩造間工作規則第40條及工作契約第2、3條之規定可知，原告參加駐點人員認證受訓時，系爭中心及提供駐點人員每日時段作業及注意事項予原告，其中即已清楚記載工作時間為上午8點至下午5點，以及12點至13點30分為中午休息時段。換言之，原告知悉工作時間，被告亦全額給付交通津貼1500元。又依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112年9月11日函，除提供原告親自簽名、從111年7月至112年3月間之出勤紀錄外，更於該函說明，有關原告主張每日工作9小時以上，中午未能休息部分，與實際不符等，且在原告派駐系爭管理中心期間，被告未曾聽聞其反應中午無法休息。是以，原告所述每日工時9小時，並非事實。況且原告就其加班之事實，業已逐月填載加班統計表，如由該統計表觀之，除112年8月未聲請加班外，其於申請加班之時數，被告業已給付完畢。是以，原告主張每日延長工時達1.75小時，加班時數應以2小時計算云云，顯屬無據。
(二)次查，原告主張因施工作業而有37次延遲下班計58小時云云，原告此部分請求係整理之記錄，與勞動調解聲請書狀所附之派駐出勤統計表之時數相互重疊，應屬重複請求，難認有據。又原告之原證2統計表之表格內，本就有延長工作二個小時內、延長工作二個小時以上等欄位可供原告填載，故原告在自行填載後卻又向被告主張有短少給付加班費，實令人費解。原告之工時並未超過8小時，被告並無給付加班費之義務，為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所明定。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4年6月17日筆錄，本院卷第271至273頁）：
(一)原告於100年7月11日起受雇於被告，有被證3之契約可按。
(二)原告於111年7月18日受被告指派前往新北市智慧道路中心工作(以下簡稱道管中心)，於111年7月18日起至112年8月18日止，以隔週輪值方式工作，工作日數138天。
(三)被告公司一般員工上班時間為上午8 時45分起至中午12時，下午1 時至下午5 時，輪班人員交接時間為每日8 時、16時、24小時，有被告提出被證1 之工作規則第40條規定可按（以下簡稱被證1 規則）。
(四)道管中心之上班時間為上午8 時至12時，12時至13時30分為中午休息時間，下午上班時間為下午1 時30分至5 時，有被告提出聲證1 之道管中心管線分組人員作業要點全文第6 點（以下簡稱聲證1 要點）、被證3 之之新北市道管中心- 駐點人員每日時段作業及注意事項規定注意事項可按（以下簡稱被證3 事項）
(五)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調解不成立，有原告提出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27-28頁）。
四、本件爭點是：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是否有理由?
　　原告主張依據道路中心聲證1要點第3條之規定，原告需配合即時施工狀況協調討論之原因，再依據被證1規則，被告公司每日僅需上班7小時15分鐘，且因原告中午無法休息，每日共加班1.75小時，以2小時計算，被告應給付加班費8萬6264元。至於超過5時下班，共有38小時如聲證3之附表，被告應給付加班費4498元，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被告公司一般員工上班時間為上午8時45分起至中午12時，下午1時至下午5時，輪班人員交接時間為每日8時、16時、24小時，有被告提出被證1規則可按，合計上班時間為7小時15分鐘，道管中心之上班時間為上午8時至12時，12時至12時30分為中午休息時間，下午上班時間為下午1時30分至5時，有被告提出聲證1之要點、被證3事項可按，道管中心上班時間為7小時30分鐘，二者僅差距15分鐘，然原告已同意調職至道管中心，並按月向被告請領交通津貼1500元、道管中心津貼1500元，合計共3000元，足見，原告已同意變更工時及薪資之勞動條件，自不得據此再請求加班費。
(二)原告主張中午之工地上在連線中，員工僅能坐在道管中心吃便當，故中午休息時間1.5小時不能休息云云，並提出原證3line、原證4之 照片為證，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並無中午不能休息之事實，有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112年9月11日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67頁），且依據原證3之line及原證4之照片無從證明原告仍在工作或待命中，從而，原告主張中午不能休息云云，顯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32條第4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第5項定有明文。故計算加班費係以計算至分鐘為止，並區分超過2小時及未超過2小時計算加班費，故原告逕以小時計算加班費，顯有誤會。
(四)原告於道管中心工作時間，已依據實際加班時數聲請加班，被告已全數給付完畢，有被告提出被證5之加班統計表可按（見本院卷第209-222頁）。況被告依據原告實際支出勤紀錄計算，已多支付如本院卷第333-335頁加班時數之加班費，原告卻未將被告已溢付之加班費逐一扣除後，逕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自無理由。
(五)勞基法所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如下：一、每日工作時間超過八小時或每週工作總時數超過四十小時之部分，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於道管中心上班時間為7小時30分鐘，並未逾越8小時，原告已其上班時間已超過被證1工作規則所約定之7小時15分鐘之工時，再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於法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原告9萬762元及自112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王卓鵬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31號

原      告  嚴仁甫  



被      告  新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坤正  

訴訟代理人  王東山律師

複代理人    許富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加班費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

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0年7月1日起受雇於被

    告。新北市政府於109年7月間籌備設至新北市智慧道路管理

    中心(系爭管理中心)，原告受被告指派於111年7月起以隔週

    輪值方式派駐該管理中心，執行天然氣分組派駐人員之工作

    。按被告工作規則第40條之規定，及系爭管理中心管線分組

    人員作業要點第6條之規定，原告自111年7月18日起至112年

    8月18日止，每個工作天延長工時2小時計，依其當時之月薪

    新台幣(下同)5萬6400元，換算時薪為235元，故請求加班費

    9萬762元，爰依勞動法令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

    應給付原告9萬762元及自112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一)按兩造間工作規則第40條及工作契約第2、3條之規定可知，

    原告參加駐點人員認證受訓時，系爭中心及提供駐點人員每

    日時段作業及注意事項予原告，其中即已清楚記載工作時間

    為上午8點至下午5點，以及12點至13點30分為中午休息時段

    。換言之，原告知悉工作時間，被告亦全額給付交通津貼15

    00元。又依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112年9月11日函，除提供

    原告親自簽名、從111年7月至112年3月間之出勤紀錄外，更

    於該函說明，有關原告主張每日工作9小時以上，中午未能

    休息部分，與實際不符等，且在原告派駐系爭管理中心期間

    ，被告未曾聽聞其反應中午無法休息。是以，原告所述每日

    工時9小時，並非事實。況且原告就其加班之事實，業已逐

    月填載加班統計表，如由該統計表觀之，除112年8月未聲請

    加班外，其於申請加班之時數，被告業已給付完畢。是以，

    原告主張每日延長工時達1.75小時，加班時數應以2小時計

    算云云，顯屬無據。

(二)次查，原告主張因施工作業而有37次延遲下班計58小時云云

    ，原告此部分請求係整理之記錄，與勞動調解聲請書狀所附

    之派駐出勤統計表之時數相互重疊，應屬重複請求，難認有

    據。又原告之原證2統計表之表格內，本就有延長工作二個

    小時內、延長工作二個小時以上等欄位可供原告填載，故原

    告在自行填載後卻又向被告主張有短少給付加班費，實令人

    費解。原告之工時並未超過8小時，被告並無給付加班費之

    義務，為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所明定。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4年6月17日筆錄，本院卷第271至2

    73頁）：

(一)原告於100年7月11日起受雇於被告，有被證3之契約可按。

(二)原告於111年7月18日受被告指派前往新北市智慧道路中心工

    作(以下簡稱道管中心)，於111年7月18日起至112年8月18日

    止，以隔週輪值方式工作，工作日數138天。

(三)被告公司一般員工上班時間為上午8 時45分起至中午12時，

    下午1 時至下午5 時，輪班人員交接時間為每日8 時、16時

    、24小時，有被告提出被證1 之工作規則第40條規定可按（

    以下簡稱被證1 規則）。

(四)道管中心之上班時間為上午8 時至12時，12時至13時30分為

    中午休息時間，下午上班時間為下午1 時30分至5 時，有被

    告提出聲證1 之道管中心管線分組人員作業要點全文第6 點

    （以下簡稱聲證1 要點）、被證3 之之新北市道管中心- 駐

    點人員每日時段作業及注意事項規定注意事項可按（以下簡

    稱被證3 事項）

(五)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調解不成立，有原告提出新北市

    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27-28頁）。

四、本件爭點是：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是

    否有理由?

　　原告主張依據道路中心聲證1要點第3條之規定，原告需配合

    即時施工狀況協調討論之原因，再依據被證1規則，被告公

    司每日僅需上班7小時15分鐘，且因原告中午無法休息，每

    日共加班1.75小時，以2小時計算，被告應給付加班費8萬62

    64元。至於超過5時下班，共有38小時如聲證3之附表，被告

    應給付加班費4498元，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

    查:

(一)被告公司一般員工上班時間為上午8時45分起至中午12時，

    下午1時至下午5時，輪班人員交接時間為每日8時、16時、2

    4小時，有被告提出被證1規則可按，合計上班時間為7小時1

    5分鐘，道管中心之上班時間為上午8時至12時，12時至12時

    30分為中午休息時間，下午上班時間為下午1時30分至5時，

    有被告提出聲證1之要點、被證3事項可按，道管中心上班時

    間為7小時30分鐘，二者僅差距15分鐘，然原告已同意調職

    至道管中心，並按月向被告請領交通津貼1500元、道管中心

    津貼1500元，合計共3000元，足見，原告已同意變更工時及

    薪資之勞動條件，自不得據此再請求加班費。

(二)原告主張中午之工地上在連線中，員工僅能坐在道管中心吃

    便當，故中午休息時間1.5小時不能休息云云，並提出原證3

    line、原證4之 照片為證，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並

    無中午不能休息之事實，有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112年9月

    11日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67頁），且依據原證3之line及

    原證4之照片無從證明原告仍在工作或待命中，從而，原告

    主張中午不能休息云云，顯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有利於

    原告之認定。 

(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

    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

    32條第4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

    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

    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

    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

    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

    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第5項

    定有明文。故計算加班費係以計算至分鐘為止，並區分超過

    2小時及未超過2小時計算加班費，故原告逕以小時計算加班

    費，顯有誤會。

(四)原告於道管中心工作時間，已依據實際加班時數聲請加班，

    被告已全數給付完畢，有被告提出被證5之加班統計表可按

    （見本院卷第209-222頁）。況被告依據原告實際支出勤紀

    錄計算，已多支付如本院卷第333-335頁加班時數之加班費

    ，原告卻未將被告已溢付之加班費逐一扣除後，逕提起本訴

    ，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自無理由。

(五)勞基法所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如下：一、每日工作時

    間超過八小時或每週工作總時數超過四十小時之部分，勞基

    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於道管中心上班

    時間為7小時30分鐘，並未逾越8小時，原告已其上班時間已

    超過被證1工作規則所約定之7小時15分鐘之工時，再請求被

    告給付加班費，於法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原告9萬762元

    及自112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王卓鵬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31號

原      告  嚴仁甫  



被      告  新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坤正  

訴訟代理人  王東山律師

複代理人    許富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加班費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0年7月1日起受雇於被告。新北市政府於109年7月間籌備設至新北市智慧道路管理中心(系爭管理中心)，原告受被告指派於111年7月起以隔週輪值方式派駐該管理中心，執行天然氣分組派駐人員之工作。按被告工作規則第40條之規定，及系爭管理中心管線分組人員作業要點第6條之規定，原告自111年7月18日起至112年8月18日止，每個工作天延長工時2小時計，依其當時之月薪新台幣(下同)5萬6400元，換算時薪為235元，故請求加班費9萬762元，爰依勞動法令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萬762元及自112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一)按兩造間工作規則第40條及工作契約第2、3條之規定可知，原告參加駐點人員認證受訓時，系爭中心及提供駐點人員每日時段作業及注意事項予原告，其中即已清楚記載工作時間為上午8點至下午5點，以及12點至13點30分為中午休息時段。換言之，原告知悉工作時間，被告亦全額給付交通津貼1500元。又依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112年9月11日函，除提供原告親自簽名、從111年7月至112年3月間之出勤紀錄外，更於該函說明，有關原告主張每日工作9小時以上，中午未能休息部分，與實際不符等，且在原告派駐系爭管理中心期間，被告未曾聽聞其反應中午無法休息。是以，原告所述每日工時9小時，並非事實。況且原告就其加班之事實，業已逐月填載加班統計表，如由該統計表觀之，除112年8月未聲請加班外，其於申請加班之時數，被告業已給付完畢。是以，原告主張每日延長工時達1.75小時，加班時數應以2小時計算云云，顯屬無據。

(二)次查，原告主張因施工作業而有37次延遲下班計58小時云云，原告此部分請求係整理之記錄，與勞動調解聲請書狀所附之派駐出勤統計表之時數相互重疊，應屬重複請求，難認有據。又原告之原證2統計表之表格內，本就有延長工作二個小時內、延長工作二個小時以上等欄位可供原告填載，故原告在自行填載後卻又向被告主張有短少給付加班費，實令人費解。原告之工時並未超過8小時，被告並無給付加班費之義務，為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所明定。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4年6月17日筆錄，本院卷第271至273頁）：

(一)原告於100年7月11日起受雇於被告，有被證3之契約可按。

(二)原告於111年7月18日受被告指派前往新北市智慧道路中心工作(以下簡稱道管中心)，於111年7月18日起至112年8月18日止，以隔週輪值方式工作，工作日數138天。

(三)被告公司一般員工上班時間為上午8 時45分起至中午12時，下午1 時至下午5 時，輪班人員交接時間為每日8 時、16時、24小時，有被告提出被證1 之工作規則第40條規定可按（以下簡稱被證1 規則）。

(四)道管中心之上班時間為上午8 時至12時，12時至13時30分為中午休息時間，下午上班時間為下午1 時30分至5 時，有被告提出聲證1 之道管中心管線分組人員作業要點全文第6 點（以下簡稱聲證1 要點）、被證3 之之新北市道管中心- 駐點人員每日時段作業及注意事項規定注意事項可按（以下簡稱被證3 事項）

(五)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調解不成立，有原告提出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27-28頁）。

四、本件爭點是：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是否有理由?

　　原告主張依據道路中心聲證1要點第3條之規定，原告需配合即時施工狀況協調討論之原因，再依據被證1規則，被告公司每日僅需上班7小時15分鐘，且因原告中午無法休息，每日共加班1.75小時，以2小時計算，被告應給付加班費8萬6264元。至於超過5時下班，共有38小時如聲證3之附表，被告應給付加班費4498元，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被告公司一般員工上班時間為上午8時45分起至中午12時，下午1時至下午5時，輪班人員交接時間為每日8時、16時、24小時，有被告提出被證1規則可按，合計上班時間為7小時15分鐘，道管中心之上班時間為上午8時至12時，12時至12時30分為中午休息時間，下午上班時間為下午1時30分至5時，有被告提出聲證1之要點、被證3事項可按，道管中心上班時間為7小時30分鐘，二者僅差距15分鐘，然原告已同意調職至道管中心，並按月向被告請領交通津貼1500元、道管中心津貼1500元，合計共3000元，足見，原告已同意變更工時及薪資之勞動條件，自不得據此再請求加班費。

(二)原告主張中午之工地上在連線中，員工僅能坐在道管中心吃便當，故中午休息時間1.5小時不能休息云云，並提出原證3line、原證4之 照片為證，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並無中午不能休息之事實，有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112年9月11日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67頁），且依據原證3之line及原證4之照片無從證明原告仍在工作或待命中，從而，原告主張中午不能休息云云，顯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32條第4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第5項定有明文。故計算加班費係以計算至分鐘為止，並區分超過2小時及未超過2小時計算加班費，故原告逕以小時計算加班費，顯有誤會。

(四)原告於道管中心工作時間，已依據實際加班時數聲請加班，被告已全數給付完畢，有被告提出被證5之加班統計表可按（見本院卷第209-222頁）。況被告依據原告實際支出勤紀錄計算，已多支付如本院卷第333-335頁加班時數之加班費，原告卻未將被告已溢付之加班費逐一扣除後，逕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自無理由。

(五)勞基法所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如下：一、每日工作時間超過八小時或每週工作總時數超過四十小時之部分，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於道管中心上班時間為7小時30分鐘，並未逾越8小時，原告已其上班時間已超過被證1工作規則所約定之7小時15分鐘之工時，再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於法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原告9萬762元及自112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王卓鵬　　





